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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12 年度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議程表 

 

會議日期：112年 8月 18日（星期五) 

地        點：京鼎食堂 

時       間 議        程 

11：00-11：05 報到 

11：05-11：10 主席/來賓致詞 

11：10-11：20 頒發感謝狀 

11：20-11：30 

業務報告 

業務宣導 

11：30-11：45 討論提案 

11：45-12：00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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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度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本所感謝狀受獎名單 

                                                  

 

年度績優志工： 

 

徐小萍 女士 王明珠 女士 林元珠 女士 陳美黎 女士   

廖健柱 地政士  林義財 地政士  廖橋蓮 地政士 

林賢明 地政士  林月英 地政士  黃福生 地政士 

劉玉霞 地政士  黃獻卿 地政士  沈素蓮 地政士 

陳重佑 地政士  陳年明 地政士  傅裕隆 地政士 

盧俊男 地政士  李武彥 地政士  陳玉梅 地政士 

 

 

服務時數前三名： 

廖健柱地政士、徐小萍女士、林義財地政士 

 

 

教育訓練時數前三名： 

廖健柱地政士、林月英地政士、陳美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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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報 告 

編號 1 報告單位 行政課 

報
告
事
項 

一、 本所志工團隊112年度新加入5位志工，現有志工夥

伴共計39人。歡迎丁哲文、李湘蓁、吳雅芳、劉宏

邈、鄧凱文五位加入本所志工團，成為建成大家庭

的一份子! 

二、 志工夥伴們於111年為民服務總件數共5,194件，總

服務時數1,317小時，平均出席率為96%，在此感謝

志工夥伴們過去一年來的辛勞付出！也期望各位志

工朋友能繼續秉持服務熱忱提供民眾專業地政法令

諮詢。此外，為維持志工服務品質，請按本所志工

輪值表所排定之時間到所服務，如可提供服務之時

段有所調整，請通知本所承辦人員調整往後排班時

段；如臨時不克到所服務， 可利用本所志工 Line群

組或電話，通知本所承辦人員協調代班。 

三、 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目前為2個月舉辦1場次，由本所

課室主管、專員或技正擔任講師，以期提升課程多

元性，並鼓勵各位夥伴們踴躍參與。 

四、 臺北市政府及衛生福利部每年皆有多項志工獎勵提

報獎項，歡迎踴躍詢問，也鼓勵符合條件之志工報

名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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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宣 導 

編號 1-1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跨直轄市、縣(市)收辦登記 

金融機構之抵押權設定登記等 9 類案件可就近至不動產所

在縣市以外之地政事務所辦理。 

說 

 

 

明 

受理項目包括： 

1.住址變更 

2.更名登記 

3.書狀換給登記 

4.門牌整編登記 

5.更正登記 

6.預告登記 

7.塗銷預告登記 

8.拍賣登記 

9.抵押權塗銷登記 

10.抵押權設定、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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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登記申請線上辦理 

說 

 

 

明 

1.登記案件也可到內政部數位櫃臺

(https://dc.land.moi.gov.tw/)申請 

2.區分「全程｣ 及「非全程｣2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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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線上聲明 

說 

 

 

明 

1.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至數位櫃臺登錄聲明 

2.由地政士或律師線上核對當事人身分 

3.無須檢附印鑑證明或公司變更登記表，也不用到地所核對

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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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4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 

說 

 

 

明 

1.線上完成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作業後，申請所有權

移轉登記案件，得免附紙本完稅證明 

2.今年 4月至 9月全國試辦系統介接遺產稅及贈與稅證

明查驗，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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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私法人購買住宅用房屋採許可制 

說 

 

 

明 

112 年 7 月 1 日實施《平均地權條例》第 79 條之 1 修正

條文： 

1.私法人購買住宅採許可制。 

2.登記完畢後 5年內不得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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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6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私法人購買住宅用房屋採許可制 

 辦理登記流程  

說 

 

 

明 

辦理登記流程： 

1.免經許可：檢附登記應備文件及免經許可相關證明文

件至地所申辦。 

2.需經許可：向內政部申請後，檢附登記應備文件及內

政部許可函至地所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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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1 宣導單位 測量課 

宣

導

事

項 

 建物測量規費收費標準修正 

 新增規費減徵規定 

說 

 

 

明 

 

 



11 
 

 
 

編號 2-1 宣導單位 測量課 

宣

導

事

項 

 建物測量規費收費標準修正 

新增請求退費時已支出費用計算方式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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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1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電子產權憑證 

說 

 

 

明 

內政部電子產權憑證系統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試營運，線上

查驗方便又安全，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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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2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第二類謄本住址隱匿申辦服務 

說 

 

 

明 

1.網路申請：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

檯。 

2.臨櫃申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各地政事務所。 

※亦可於土地登記申請書敘明隨案申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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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3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地籍謄本櫃員機 

說 

 

 

明 

申請臺北市第一、二類謄本使用櫃員機 4步驟： 

1.自然人憑證、健保卡或身分證 

2.輸入申請標的 

3.悠遊卡付費 

4.領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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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1 宣導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生活節能減碳小撇步 

隨手關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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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2 宣導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生活節能減碳小撇步 

1週 1日不開車。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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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3 宣導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生活節能減碳小撇步 

少看電視多運動，走出戶外動一動。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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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4 宣導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全民國防-空襲警報與防空避難 

當空襲警報響時，依警察、民防人員指引進入避難處所，並

進入有黃色標誌之「防空避難設備」的建物內。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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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5 宣導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全民國防-空襲警報與防空避難 

行避難行動前，室內要關門窗、電源、水源、瓦斯；開車時

要靠邊停於安全地方下車後，聽從指引進入避難設施。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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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提 案 

提案

編號 
1 提案單位 行政課 提案人員 温庭瑩 

案
由 

有關下一屆志工隊隊長由副隊長接任，並選任下一屆副隊長

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依往例下一屆志工隊隊長由本屆副隊長劉玉霞擔任，而下一

屆副隊長人選，請出席志工現場推舉並表決後選出。 

結論 
依與會志工決議，由劉玉霞志工擔任本所 112 年度志工隊隊

長；副隊長由盧俊男志工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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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提案

編號 
1 提案單位 志工 提案人員 黃福生 

案
由 

建議修改辦理部分退費時，規費單上加蓋之章戳文字。 

說 

 

 

明 

1.申請退還部分地政規費，地所之作法係於規費單上加蓋

「已退還現金 XXX 元後餘 XXX 元」之章戳，惟文字內容過於

簡略語意不清，易使民眾產生混淆。 

 

2.建議加註退費依據並修改退費章戳文字內容，讓民眾更能

清楚了解退費原由及金額。 

結論 

1. 依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第 12

點規定，收入憑證原以紙本方式開立之退還規費相關程序規

定如下：(一)以現金方式全額退費時，應於地政規費第一

聯、第四聯收入憑證正本加蓋「已退還現金在案」章戳後併

退費申請歸檔。若只退還部分規費，則於第一聯收入憑證正

本加蓋「已退還現金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戳後併原登記案

或測量申請案歸檔。 

 

2. 對於建議加註退費依據並修改退費章戳文字，本所將適

時向地政局反映。 

   


